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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（修订草案）》

修改情况的汇报
——2023 年 6 月 26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

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袁曙宏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

现行行政复议法于 1999 年施行，并于 2009 年和 2017 年分

别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改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
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。2020 年 2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主

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行政

复议体制改革方案》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发挥行政复议公正

高效、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。为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，巩固改革成果，

完善、优化行政复议制度，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作

用，司法部起草了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，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

委会审议。修订草案包括总则、行政复议申请、行政复议受理、

行政复议审理、行政复议决定、法律责任、附则，共 7 章 86 条。

2022 年 10 月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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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。会后，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修订草案印发

部分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、地方人大和基层立法

联系点征求意见；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，征求社会公

众意见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、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听取部

分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、专家学者的意见，赴有

关地方调研，了解情况、听取意见，并就修订草案中的主要问题

与有关方面交换意见、共同研究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于 2023 年 6

月 1 日召开会议，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，

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。司法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。6

月 19 日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再次进行了审议。现将行

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有些常委委员、单位、地方、基层立法联系点、专家和

社会公众建议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完善立法目的和行政复议原则。宪法和法律委员

会经研究，建议作以下修改：一是在立法目的中增加“推进法治

政府建设”。二是在行政复议机关履职的原则中完整体现“公正

高效、便民为民”的要求。三是发挥调解在行政复议中的作用，

将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关于调解的内容移至总则中规定，明确调

解向前延伸至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前，将“审理”修改为“办理”。

二、有些常委委员、部门、单位、地方、基层立法联系点、

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，扩大行政复议范围，完善行政复议范围有

关规定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。宪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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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作以下修改：一是将行政机关作出的赔

偿决定纳入行政复议范围，明确行政协议包括“政府特许经营协

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”，明确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

包括“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”。二是将行政复议

不受理事项中的“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”

修改为“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、任免等决定”。

三是删去行政复议不受理事项中“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

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”的规定。

三、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、部门、单位、地方、基层立法联

系点、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，完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和决定体系，

充分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作以

下修改：一是明确行政复议机关、行政复议机构在调查取证、约

谈和移送违法线索等环节中的职责。二是规定行政复议机构适用

一般程序审理行政复议案件，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；因当事人

原因不能听取意见的，可以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。三是对于申请

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听证，将“可以按照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处

理”修改为“视为放弃听证权利”。四是增加规定“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，经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后查清事实和证据”的，行

政复议机关决定变更该行政行为。五是将行政复议期间有关“十

日”的规定明确为工作日。

四、有些常委委员、部门、单位、地方、基层立法联系点、

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，进一步明确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定位、提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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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委员会咨询的情形以及咨询意见的作用。宪法和法律委

员会经研究，建议作以下修改：一是增加规定，行政复议委员会

就行政复议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进行研究，提出意见和

建议。二是明确行政复议机构审理案情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等行政

复议案件，应当提请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。三是增加规

定，行政复议机构审理申请人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作

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行政复议案件，应当提请行政复议委员会提

出咨询意见。四是增加规定，提请行政复议委员会咨询的案件，

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将咨询意见作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重要参考

依据。

五、有些常委委员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单位、地方、基层立法

联系点、专家建议，增加对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公开要求，以公开

促公正，加强监督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，建议增加规定：

行政复议机关应当根据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公开情况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行政复议决定书向社会公开。

此外，还对修订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修改。

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作了修改，宪法和法律委

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。

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，请审议。


